行政权力实施程序和运行流程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2015年12月27日
	事项名称
	医疗机构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的处罚

	事项类型
	行政处罚
	办事对象
	医疗机构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的单位

	法定期限
	3个月内
	承诺期限
	3个月内

	实施机关
	区卫计局
	责任科室
	卫生监督所

	咨询电话
	2987137
	投诉电话
	2987137

	受理条件
	监督管理中发现；社会举报；上级卫生行政机关交办；有关部门移送。

	申报材料
	医疗机构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的证据材料

	法定依据
	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 四十八条 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，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，并可以处以5000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吊销其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。

	收费标准
	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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